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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君泽君（杭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 

《上海韶华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2026）君杭书字第003-1号 

 

致：上海韶华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韶华文化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本所接受韶华文化的委

托，担任其专项法律顾问，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监督管理办法》《收

购管理办法》《第 5 号准则》《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全

国股转公司的有关规定，并按照《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的相关规定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收购的有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已于 2026 年 03 月 04 日出具了《北京君泽君（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

<上海韶华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书》”），全国股转公司于 2023 年 03 月 12 日出具了《关于上海韶华文

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项目的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现

本所在对本次收购相关情况进一步查验的基础上，对《反馈意见》中涉及的有关

法律问题进行回复并出具《北京君泽君（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韶华文化

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 

除特别说明外，《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使用的简称、缩略语、术语均

与其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

见的声明同样适用于《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是

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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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均以《法律意见书》的内容

为准；《法律意见书》与《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不一致的部分，或者《法律

意见书》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以《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内容为准。 

本所同意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作为本次收购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

他披露材料一起上报全国股转公司并在全国股转系统进行公告，并愿意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收购的相关法律事宜，本所律师发表补充

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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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反馈意见》：“1.关于公众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

在资金占用等情形。请收购人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

定在《收购报告书》中补充披露公众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如存在上述情形，被收购公司董事会是否对前述情形及时披露，并采取

有效措施维护公司利益。请挂牌公司律师在《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回复： 

根据公众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书面说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

查阅公众公司在全国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本所律师确认，截至目前，公众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均不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形，亦均不存在未清偿其对公众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众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众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收购符合《业务规则》《收购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办法》《第 5 号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

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由单位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正

本一式四份，无副本，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